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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693 证券简称：江苏新能 公告编号：2025-008

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2024 年度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方案的评估

报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

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要求，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开展沪市公司“提

质增效重回报”专项行动的倡议》，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江苏新能”、“公司”）以实际行动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，增强

投资者获得感，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发布 2024 年度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方

案（以下简称“行动方案”）。公司根据行动方案积极开展和落实相关工作，现将

年度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聚焦主业，提升经营质量

2024 年，公司围绕增强核心功能、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工作总目标，立足主

责主业，谋划发展蓝图，坚持强化项目储备、狠抓项目建设。项目增量拓展方面，

充分发挥省属新能源平台功能，成功推动连云港青口盐场渔光一体化项目备案入

库，联合东部机场集团布局新能源一体化项目。项目建设方面，常州武进渔光一

体项目、连云港云台渔光互补项目序时推进，目前均已实现首批并网；盐城储能

项目作为公司首个独立电化学储能项目工程，报告期内实现并网投产，并入选国

家发改委盘活存量资产典型案例。此外，报告期内，公司有序开展如东海上风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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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CER 开发，顺利完成公司第一单绿电交易，首次参与省内双边协商并签订年度

意向协议。

通过重点项目攻坚与协同创新，公司主业结构持续优化，绿色能源供给能力

不断增强，为经营质量提升奠定坚实基础。截至 2024 年末，公司累计新能源发

电控股装机容量 170 万千瓦，独立储能装机容量 10 万千瓦/20 万千瓦时。2024

年，公司累计发电量 35.38 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 10.11%，独立储能等效充放电

289 次，实现营业收入 20.99 亿元，同比增长 7.88%，实现归母净利润 4.17 亿元，

同比下降 11.75%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.37%，同比下降 1.21 个百分点。截

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资产总额 176.24 亿元，同比增长 7.17%，归母净资

产 67.00 亿元，同比增长 4.42%。

二、持续稳定分红，注重投资者回报

公司坚持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，综合考虑盈利能力、现金流水平和战略发

展需求，统筹平衡资本开支、业绩增长与股东回报，制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。

2024 年 6 月 27 日，公司完成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工作，向全体股东

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.15 元（含税），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.34 亿元（含税），占

2024 年度归母净利润比例为 28.31%。2021-2023 年度，公司累计现金分红 3.36

亿元（含税），占同期年均归母净利润比例约 80.19%，自公司 2018 年上市以来，

已累计现金分红 7.69 亿元（含税）。

三、强化创新驱动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

2024 年，公司紧扣能源产业变革趋势，强化制度保障，以科技创新为驱动，

围绕行业前沿技术和自身产业优势，系统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关键技术攻关，

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。一是健全公司科技创新工作制度，公司制定并发布《科技

创新项目管理办法》，以制度保障支撑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；二是协

同发展激发创新活力，参与组建江苏省国信研究院有限公司，打造多层级协同研



3

发的体系架构，提升科技创新整体效能；三是大力推进科创项目立项实施，年内

围绕政策理论研究、行业共性及前沿技术攻关、生产运营关键技术创新三大方向，

推进实施科技创新项目，年内新立项科技项目 11 项，新增授权专利 4项。

四、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，有效传递公司价值

2024 年，通过“上证 e互动”累计回答投资者问题 36 个，回复率 100%，接

待机构投资者调研 15 次，参加券商策略会 4场，召开业绩说明会 3次，公司董

事长、总经理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等出席并积极回应投资者关切，

其中，年度业绩说明会采用“视频播放+文字互动”形式召开，智能化解析年报

核心数据，使投资者更加准确直观地读懂年报、更加全面地认识公司。同时，公

司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工作，持续提升信息披露内容的针对性、有效性及可读性，

2024 年高质量完成 115 份公告文件披露，年度报告采用图文并茂方式展现行业

和公司情况，并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发布可视化报告等，提升中小股东信息获取

效率。

五、完善公司治理，夯实规范运作基础

公司持续优化内部治理制度，2024 年，全面完成独立董事制度体系改革，

修订包括《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 9项治理制度，制定独立董事专

门会议机制，明晰独立董事职责定位，充分保障独立董事履职；制定《舆情管理

制度》，提高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能力，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。

公司始终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，持续深化 ESG 能力建设，发挥董事会统

筹管理核心作用，将 ESG 理念全面融入企业经营管理，2024 年，公司发布第 2

份 ESG 报告，同时，结合公司实际，制定印发《江苏新能 ESG 指标管理手册》，

增强 ESG 工作的系统化、规范化管理。年内，公司入选中上协 2024 年上市公司

可持续发展优秀实践案例，荣获 2024 上海证券报金质量奖公司治理奖。

六、强化“关键少数”责任，形成发展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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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高度重视“关键少数”的规范履职和能力建设工作。2024 年，公司组

织董监高参加监管机构举办的各项培训共计 13 场，覆盖 30 余人次，通过邮件等

方式及时传达最新监管动态，持续筑牢“关键少数”合规意识，提升风险防控能

力。公司全面落实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，签订任期及年度经营业绩责

任书，强化激励约束机制，实现企业发展利益共担共享，助力提升管理效能。

七、其他说明

2024 年，公司稳步推进行动方案各项内容，本次评估报告是基于行动方案

现阶段的实施情况而作出的基本判断及评估。

本报告所涉及的未来计划、发展战略等前瞻性描述，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

实质承诺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4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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